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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 件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文 件

浙 江 省 物 价 局
浙 江 省 交 通 厅
浙 江 省 监 察 厅
浙江省政府纠风办
浙 江 省 审 计 厅

浙财综字〔2009〕26号

关于全面清理涉及交通和车辆收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物价局、交通局、监察局、纠风办、

审计局，省公安厅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08〕37号）精神，按照财政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、交通

运输部、监察部、国务院纠风办、审计署等国家六部委的统一部

署，现就清理规范我省涉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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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级财政、价格部门要及时会同同级交通、监察、纠风、

审计部门组织开展本地区涉及交通和车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清

理整顿工作。凡地方出台的，没有法律、法规依据或者未经省政

府和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均属于乱

收费，一律清理取消；对收费标准过高的，要本着切实减轻社会

负担的原则，在权限范围内重新核定收费标准或提出降低收费标

准的建议。

二、对国家和省规定收取的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、机动车辆

安全技术检验费、机动车驾驶员考试费、公路车辆通行费（各级

政府投资建设的公路）、城市“四自”工程车辆通行费等我省涉

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（具体项目和标准详见附件），

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规范管理，严格按照现行收费政策执

行，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或另行加收其他任何

费用。

三、根据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同意收取〈临时入

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〉工本费〈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〉工本费

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8〕36号）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《关于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工本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08〕1575 号）规定，为加强对临时入境机

动车和境外人员申请机动车驾驶许可管理，按照涉外对等原则，

同意省内各设区的市级公安部门在对临时入境不超过三个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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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机动车发放由公安部统一样式的《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

驶证》时，收取《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》工本费，收费

标准为15元/证；向临时入境不超过三个月的机动车驾驶人发放

公安部统一样式的《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》时，收取《临时机动

车驾驶许可》工本费，收费标准为10元/证。同时，取消《临时

机动车行驶证》工本费收费项目。

四、今后除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外，任何地方、

部门和单位均不得越权设立新的与公路、水路、城市道路维护建

设以及机动车辆、船舶管理有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

基金项目。

五、各级财政、价格、监察、纠风、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涉及

交通和车辆收费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各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继续

收取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、暂停征收的收费项目或非法设立的

收费项目。要积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建立和畅通举报渠道，自

觉接受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乱收费的举报。对违反规定的乱

收费行为，要严肃查处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

六、交通和车辆收费涉及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，各地各有关

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清理工作，切实履行职责，认真组织实施，

确保清理工作取得实效。各地应于 3月 20日前，将本地区清理

情况（包括取消的收费项目、降低的收费标准、涉及的收费金额

及保留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等情况），以书面形式分别报省财政厅、

省物价局、省交通厅、省监察厅、省政府纠风办、省审计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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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浙江省涉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

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交通厅

浙江省监察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

浙江省审计厅

二○○九年三月十二日

主题词：收费 管理 通知

抄送：财政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交通运输部、监察部、

国务院纠风办、审计署，省政府办公厅、省企业减负办、

省农民减负办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2009 年 3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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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浙江省涉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
部门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 说明

交通 1 船舶登记费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船舶所有权登记
基数 200 元(未满 50 净吨的船舶，基数为 100 元)，按船舶净吨加
收，每净吨收 1 元，超过一万净吨，超过部分减半收费；拖轮每千
瓦收 0.5 元

船舶临时登记 1000 净吨以下船舶 200 元，1000(含 1000)净吨以上船舶 400 元

船舶抵押登记 按抵押总金额的 0.5‰核收

船舶租赁登记 按租赁总金额的 1‰核收
船舶烟囱标志或公司旗注
册（自愿申请）

每艘 100 元

船舶更名或船籍港变更 100 元
船舶登记项目变更 50 元

船舶国籍证书
正本 100 元/本，副本 25 元/本；内河船舶登记证书 20 元/本，内
河船舶执照 10元/本

废钢船登记 每艘次 100 元

2
公路车辆通行费（各级政府
投资建设的公路）

详见有关批准文件 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3 公路路产赔（补）偿费 详见有关批准文件 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4 船名牌工本费

新标准：600mm*450mm（Ⅰ型）每副 150 元； 500mm*375mm（Ⅱ型）
每副 100 元；300mm*225mm（Ⅲ型）每副 50 元。船名灯箱工本费：
600mm*450mm（Ⅰ型）每只 150 元； 500mm*375mm（Ⅱ型）每只 120
元

浙价费〔2007〕270 号

5 驾驶培训教练员证工本费 10 元/本 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6 船舶港务费 详见文件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、浙政发〔2008〕
66 号

1.内河运输企业全年按 9 个月进行包缴；
2.库区非经营性渡船免征

7 油污水化验费
每个样品 150 元；同类化验，每增加一个样品 50 元，船舶油漆、
油种和水面污油鉴别分析，每张图谱 400 元
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8 海事调解费
调解成功的，收取调解费最高不超过损失金额的 0.7%，按当事人过
失比例或约定数额分摊；调解不成的，按最高不超过损失金额的
0.35%计收调解费，由当事人各方平均分摊
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9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24 号

9 船舶证明签证费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海事声明签证 正本 100 元/份，副本 25 元

在港期租船出具证明 签证费 30元/份 根据浙政发〔2008〕66号规定，暂停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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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
其他财务保险证书签发费

正本 50元/份，副本 10元
根据浙政发〔2008〕66号规定，暂停征收

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
书签发费

正本 25元/份，副本 5元
根据浙政发〔2008〕66号规定，暂停征收

《船舶残油接收处理证明》每份 100 元

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
国际航线船舶 100 元/证，国内航线船舶和航行港澳 500 总吨以下
船舶 50元/证

10
特种船舶和水上水下工程
护航费

0.1 元/马力小时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9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24 号

11 船舶申请安全检查复查费 每艘次 100 元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12 浮油回收费 详见文件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13 海岸电台无线电报、电话费详见文件
价费字〔1992〕191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14 货物港务费
航行国内航线船舶及国内进出口货物收取的货物港务费：沿海港口
0.5 元/吨，内河港口 1 元/吨；对于经营运销结合难于按其进、出
口货物运量计收货物港务费的内河运输船舶，按 4元/载重吨计征

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、浙政发
〔2008〕66 号

内河运输企业全年按 9 个月进行包缴

15 旅客港务费 0.5 元/人 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16 引航、移泊费

引领船舶进港或出港以及港内移泊，引航费每净吨（拖轮按千瓦）
每次 0.21 元计收，移泊费每净吨（拖轮按千瓦）每次 0.15 元计收，
引航移泊距离超过 15海里时，按相应费率加收 30%，起码计费吨位
为 500 吨（拖轮按千瓦）。引领拖轮及其拖带船舶、驳船、木竹排
和其它水上浮物的，分别按引领的拖轮千瓦和拖带船舶净吨或载重
吨（木竹排和其它水上浮物每立方米换算一吨）计算

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17 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 详见文件
价费字〔1993〕17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、浙政发〔2008〕
66 号

1.库区非经营性渡船免征；2、船舶及船用产品
检验证书工本费自 2008 年 8 月起 5年内免征收

18
道路运输经营及相关业务
经营许可证工本费

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、浙政发
〔2008〕66 号

客、货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
工本费

10 元/套 2008 年 8 月起 5年内免征收

道路运输站（场）经营许可
证工本费

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许可
证工本费

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
工本费

客运标志牌工本费

铝质客运班车标志大牌工本费 60 元；铝质客运班车标志小牌工本
费 40元；铝质省内客运包车标志牌工本费每块 20 元。临时客运标
志牌（省内临时客运标志牌、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、省际临时客运
标志牌）每牌 5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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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上岗证
工本费

5元/本

19 车辆营运证工本费 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客、货车道路运输证工本费

5元/本
非营运性危险货物道路运
输证工本费

教练车证工本费

20
“四自”航道通行费（限于
政府投资）

详见文件
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、浙政发
〔2008〕66 号

内河运输企业全年按 9 个月进行包缴

21 船员考试收费
计价格〔2001〕2717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24 号

理论考试(全部科目)
海船船员适任证书、引航员、磁罗经校正人员、验船师考试费标准
为 450 元/人，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考试费标准为 100 元/人，船
员专业培训和特殊培训考试费标准为 80元/人

实际操作考试（全部科目）按理论考试的收费标准执行

补考（无论几门） 按相应考试费标准的 50%计收

22
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
费

100 元/人.次（包括理论考试、汽车安全检视考试和场地驾驶考试
三科目）。补考不再收费。对部分补考仍不合格需按规定重新报考
个别科目的驾驶员，以及参加危险货物运输考试的驾驶员，其考试
费标准为 40元/人.次

浙财综字〔2006〕124 号

公安 23 机动车辆号牌工本费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14 号

号牌工本费标准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（压有
发牌机关代号）及号牌安装费用

汽车号牌 反光 100 元/副，不反光 80 元/副
挂车号牌 反光 50元/副，不反光 30元/副

三轮汽车、低速货车、拖拉
机号牌

反光 40元/副，不反光 25元/副

摩托车号牌 反光 70元/副，不反光 50元/副

机动车临时号牌 5元/张

调换号牌、遗失补牌收费 按同类号牌
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
置

1元/个 仅指压有发牌机关代号的固封装置

号牌架 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5元/只，铝合金号牌架及同类产品10元/只 限车主自愿要求安装，含号牌安装费

24 驾驶证工本费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14 号

驾驶证工本费 10 元/本

驾驶证 IC卡 30 元/卡

调换、遗失补领以上证件费按同类证件收

《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》工
本费

10 元/证
财综〔2008〕36 号、发改价格〔2008〕
1575 号

设区的市级公安部门向临时入境不超过三个月
的机动车驾驶人发放公安部统一样式的《临时机
动车驾驶许可》时收取

25 机动车抵押登记收费 浙财综字〔2006〕11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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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10 元/本 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

26 机动车辆行驶证工本费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14 号

机动车行驶证 15 元/本

调换、遗失补领以上证件费按同类证件收

《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
行驶证》工本费

15 元/证
财综〔2008〕36 号、发改价格〔2008〕
1575 号

设区的市级公安部门在对临时入境不超过三个
月的境外机动车发放由公安部统一样式的《临时
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》时收取

27 机动车辆安全技术检验费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14 号

汽车
检测线检测 100 元/车次，人工检测 50 元/车次；对不合格机动车
进行复检不得收费。新车上牌免收

摩托车、三轮货车、低速货
车

检测线检测 60元/车次，手工检测 30 元/车次；对不合格机动车进
行复检不得收费

28 机动车驾驶员考试费
计价格〔2001〕1979 号、浙财综字
〔2006〕114 号

含红外线桩考仪考试与专用封闭训练场考试

汽车驾驶员考试费 360 元/人次 含一次补考

摩托车驾驶员考试费 230 元/人次 含一次补考

补考费 80 元/类.次 包括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需重新进行的考试

建设 29
城市“四自”工程车辆通行
费

温州：浙政办发〔1998〕6号，杭州：浙政办发〔1998〕7号，嘉兴：
浙政办发〔1998〕87号，湖州：浙政办发〔1998〕103号，丽水：浙
政办发〔1999〕69号，衢州：浙政办发〔1997〕254号，绍兴：浙政
办发〔1995〕262号，宁波：浙政办发〔1996〕282号及省政府有关批
准文件

浙财综字〔2007〕12 号

农业 30
上道路运输作业拖拉机监
理费（含九二式拖拉机牌证
费）

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 号、浙财综
字〔2006〕142 号

拖拉机号牌工本费
反光号牌 40 元/副，不反光号牌 25 元/副，临时号牌 5 元/张。调
换号牌、遗失补牌按同类号牌收费

含号牌专用固封装置（压有发牌机关代号）及号
牌安装费用

号牌架 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5元/只，铝合金号牌架及同类产品10元/只 由车主自愿选择安装，含号牌安装费

证件费
行驶证工本费 15 元/本，临时行驶证工本费 10 元/本， 驾驶证工
本费 10元/本,调换、遗失补证按同类证件收费

含行驶证所附照片的拍摄费用和照片塑封费用

考试费

理论考试费（含一次补考）30 元/人.次，场地驾驶技能考试费（含
一次补考）40 元/人.次，挂接机具和田间作业技能考试费（由报考
人按实际需要选择，含一次补考）20 元/人.次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
费（含一次补考）40 元/人.次

驾驶人员在一个记分周期内，累积记分第一次达
到规定分值需重新考试时，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减
半收取；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再次达到规
定分值需重新考试时，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

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费
检测线检测 60元/辆次；非检测线检测：大中型 30 元/辆次，小型
20 元/辆年次；对不合格拖拉机进行复检时不得收费

新拖拉机上牌免收。在同一个检验周期内，对同
一拖拉机只能收取检测线检测费或非检测线检
测费，不能重复加收。规定检验周期不到一年的，
每年只能按一次收费

拖拉机登记证书工本费 10 元/本
仅限新购置拖拉机登记发证时收取，对原已上牌
的拖拉机不得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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